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066，证券简称：中国长城）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 8月 12
日、8月13日、8月14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相

关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公司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和控股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简

称“中电有限”）核实，确认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有关核实情况如下：

1.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作，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近期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4.除公司近期已披露事项外，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和控股股东中电有限未筹划

关于公司的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其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已披露业绩预计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2025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5-037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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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

召开时间：2025年8月14日14:00；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8月 14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8月 14日 9:15
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联科技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亮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6人，代表股份143,267,8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21.6554％，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

表股份139,296,9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55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90人，代表股份3,970,892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6002％。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493人，代表股份4,121,14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622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301,9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58％；反对 847,1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13％；弃权

118,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2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5,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5634％；反对847,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5551％；弃权118,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15％。

该提案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2.01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42,297,7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29％；反对 848,1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20％；弃权

12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1,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4615％；反对848,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5794％；弃权12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91％。

该提案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2.02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42,294,3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05％；反对 849,5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29％；弃权

12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6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7,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3790％；反对849,5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6133％；弃权12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77％。

该提案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沈宏罡、张晓会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42 证券简称：荣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中标情况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经查询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s://ggzy.yn.gov.cn/）获悉，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中国电建
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被确定为“巧家县大沙坝体育公园项目工
程总承包（EPC）”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1）。近日公司收到该项目的

《中标通知书》，公司参与的联合体被确定为该项目的中标人。
二、中标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巧家县大沙坝体育公园项目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2.项目建设内容：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02900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67400㎡，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绿化工程、室外道路、室外电力、室外给排水、室外弱电、健身步道、健身广
场、室外运动场地、休憩设施、儿童游乐设施、公共公厕、生态停车场、消防工程、通信工程、
安装工程、其他附属设施工程等。该项目概算总投资为5,828.28万元，公司主要承担该项

目建设范围内的工程施工、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等内容。
3.工期：计划工期为120日历天（含设计周期）。
4.中标金额：建安工程费费率为97.50%、工程设计费费率为1.70%。
5.项目招标人：巧家县教育体育局。
6.招标代理机构：祺山项目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中标的项目，若能最终签署合同并顺利开展实施，将会对公司2025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影响，具体影响金额视项目实施情况确定，以最终财务核算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中标的项目目前尚未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能否顺利签署并执行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项目能否按计划推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083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610 证券简称：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3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晨化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吴达明

0514-82659030
江苏省宝应县淮江大道999号

chzq@yzch.cc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61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34,464,656.55
52,210,372.96
35,876,252.86
53,117,280.17

0.25
0.25

4.42%
本报告期末

1,616,901,146.20
1,157,921,803.42

上年同期

460,326,090.37
39,054,074.99
26,804,030.62
87,007,964.72

0.18
0.18

3.49%
上年度末

1,539,372,684.05
1,153,019,510.9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5.62%
33.69%
33.85%

-38.95%
38.89%
38.89%
0.9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5.04%
0.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于子洲

徐长胜

杨思学

15,149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23.83%

4.64%

3.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51,235,964

9,980,467

8,398,998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38,426,973

0

6,299,248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郝思珍

董晓红

郝巧灵

郝梅琳

郝云

何小春

万宝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1.75%

1.58%

1.13%

0.92%

0.88%

0.79%

0.78%

无

公司股东何小春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89,000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1,503,400股，实际合计持有1,692,400股。

3,772,395

3,407,692

2,430,116

1,978,579

1,901,266

1,692,400

1,674,424

0

2,580,769

1,847,587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5年 4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并于 2025年 5月 13日召开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普通股（A股）

股票，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8日、2025年5月16日、2025年6月1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7）、《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2、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1名，共
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审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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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8月14日（星期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4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现场股

东大会召开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现

场股东大会召开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 28号康佳研发大厦 19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局。
5、主持人：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十届董事局副主席（主持

工作）周彬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90人，代表股份763,158,1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69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738,383,8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6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86 人，代表股份 24,774,3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89％。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217,793,91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26.84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14,361,41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26.4202％。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3,432,5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0.4231％。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8人，代表股份 40,774,6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9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6,000,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6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6人，代表股份 24,774,3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89％。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3人、监事1人、高级管理人员2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646,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47％；反对 8,36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6％；弃权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 215,75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626％；反对 2,

0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63,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55％；反对

8,3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66％；弃权15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79％。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664,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71％；反对 8,36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62％；弃权1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 215,75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626％；反对 2,

0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80,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689％；反对

8,3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176％；弃权127,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5％。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邬建军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0,01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84％；反对 2,96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6％；弃权1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 215,75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626％；反对 2,

0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33,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965％；反对

2,9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36％；弃权 17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99％。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曹士平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9,973,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27％；反对 3,010,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5％；弃权17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 215,75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626％；反对 2,

0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89,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93％；反对

3,0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35％；弃权 17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72％。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余惠良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9,994,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55％；反对 2,99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2％；弃权1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 215,75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626％；反对 2,

0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11,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418％；反对

2,99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13％；弃权 17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69％。

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清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592,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76％；反对 8,39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1％；弃权1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 215,75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626％；反对 2,

0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08,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924％；反对

8,3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907％；弃权17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69％。

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孙永强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509,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68％；反对 8,40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9％；弃权2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 215,75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626％；反对 2,

0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9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2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898％；反对

8,40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044％；弃权247,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58％。

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依照《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会议选举李中

先生、潘昭国先生、刘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8.01. 候选人：李中，同意股份数:744,403,0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424%。
8.02. 候选人：潘昭国，同意股份数:744,390,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407%。
8.03. 候选人：刘坚，同意股份数:744,370,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8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8.01. 候选人：李中，同意股份数:214,585,0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266%。
8.02. 候选人：潘昭国，同意股份数:214,585,0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266%。
8.03. 候选人：刘坚，同意股份数:214,585,0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8.01. 候选人：李中，同意股份数:22,019,4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4.0029%。
8.02. 候选人：潘昭国，同意股份数:22,006,6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3.9714%。
8.03. 候选人：刘坚，同意股份数:21,98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3.92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翁春娴、刘成峰；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以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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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佳集
团”）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8
名非职工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并聘
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1名职工董事），独立董事

3名。
（一）非独立董事：邬建军先生、曹士平先生、叶兴斌先生、余惠良先生、宋清先生、孙永强

先生，其中叶兴斌先生为职工董事；
（二）独立董事：李中先生、潘昭国先生、刘坚先生。其中，潘昭国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任期 3年，自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投票选举邬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任期3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1/3，也不存
在独立董事连续任职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人员
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30日和8月15日披露的《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64）和《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68）。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公司总裁：曹士平先生；
（二）公司副总裁：史宏超先生、杨波先生、林洪藩先生；
（三）公司财务总监：余惠良先生。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
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财务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新任董事会秘书履职前，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责暂由公司董事长邬建军先生代行。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选
聘工作。

邬建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24层
电话：0755-26609138
传真：0755-26601139
电子信箱：szkonka@konka.com
四、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一）因任期届满，黄新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王曙光先

生、邓春华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且均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二）因任期届满且另有任用，周彬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主持工作）、董事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职务，聂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李春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公司对第十届董事会全体
董事、第十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作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附：曹士平先生、史宏超先生、杨波先生、余惠良先生、林洪藩先生简历
曹士平先生，男，汉族，1978年出生，持有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康佳集团多

媒体锦州分公司和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多媒体事业部客户合作部总经理，多媒体营销事业部
副总经理，多媒体事业本部副总经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多媒体事业本部总经理，互联网事
业部总经理，康佳集团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总裁、首席执行官等职务。现任康佳集团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裁。

截至目前，曹士平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史宏超先生，男，汉族，1967年出生，持有清华大学水力机械专业工学学士学位，拥有高
级工程师资格。曾任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华润电力内蒙古分公司总经理，华润电
力控股有限公司火电事业部副总经理、内蒙古大区总经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
副总经理。现任康佳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

截至目前，史宏超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杨波先生，男，汉族，1970年出生，持有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计算机网络与通讯硕士
学位。曾任深圳有线电视台教育财经频道编导，美国太力阳通讯公司市场销售和支持区域
总监，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节目经营部总经理，深圳市天华世纪传媒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销售中心总经理等职务，康佳集团副总裁。
现任康佳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

截至目前，杨波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余惠良先生，男，汉族，1981年出生，持有中山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拥有注

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特许金融分析师、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资质。曾任中国华润有限公
司财务部高级经理、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康佳集团党委
委员、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余惠良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林洪藩先生，男，汉族，1971年出生，持有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康佳集
团多媒体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彩电策略与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经理，康佳集团多媒体事业本
部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康佳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康佳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

截至目前，林洪藩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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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康佳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佳集团”）职工代表大会投票表决，选举叶兴斌先生
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职工董
事叶兴斌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本次选举
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叶兴斌先生简历：叶兴斌先生，男，汉族，1970年出生，持有中山大学国际旅游管理专业
本科学历。曾任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专职董事，挂任贵州省黔东南州州委常委、副州长，深
圳华康创展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康佳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等职务，现
任康佳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截至目前，叶兴斌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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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5年 8月

14日（星期四）下午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投票选举邬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投票选举邬建军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
（三）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定

进行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聘任公司总裁
会议决定聘任曹士平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3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曹士平先生回避表决。
2、聘任公司副总裁
会议决定聘任史宏超先生、杨波先生、林洪藩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以上人员任期均为3

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会议决定聘任余惠良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3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余惠良先生回避表决。
4、董事长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因公司董事会秘书暂时空缺，会议决定由董事长邬建军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

经财务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new/index）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